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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页数 1/3) 

二零二三年乡郊一般选举选民登记 

经审裁官聆讯后的申索及反对分析 
 

(A) 申索 

申索总数：1 
 

I.  现有乡村 

申索性质 类别 
审裁官的裁决 撤回申索

的数目 
小计 

复核 

准许 驳回 准许 驳回 

登记为现

有乡村的

选民 

申请人的姓名记录在
2021年正式选民登记册
内，但选举登记主任将
其姓名及其他有关详情
载入 2022 年取消登记
名单 

0 1 0 1 0 0 

总数 0 1 0 1 0 0 

合计：有关现有乡村的申索注1 0 1 0 1 0 0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1 选举登记主任未有接获有关原居民乡村、共有代表乡村及墟镇的申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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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反对 

反对总数：128 
 

I. 现有乡村 
 

反对性质 类别 
审裁官的裁决 撤回反对

的数目 
小计 

复核 

准许 驳回 准许 驳回 

登记为现
有乡村的

选民 

(a) 申请人的主要住址
并非在有关现有乡

村的范围内 
0 1 0 1 0 1 

(b) 申请人未能符合在
申请之前三年一直

是居于有关现有乡
村的规定 

10 24 0 34 0 0 

(c) 申请人错误填报其
住址 2 0 0 2 0 0 

(d) 申请人的主要住址
并非在有关现有乡
村的范围内及他／
她并未能符合在申
请登记之前三年一

直是居于有关现有
乡村的规定；及其
他，如申请人报称患

有精神病等 

0 1 0 1 0 0 

(e) 申请人不再居住于
现有乡村的范围内 21 6 0 27 0 2 

(f) 申请人的主要住址
并不存在 4 0 0 4 0 0 

其他 (g) 投诉申请人作为村
长未能履行职责，没
有资格成为选民 

0 0 1 1 0 0 

总数 37 32 1 70 0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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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原居乡村暨共有代表乡村 

 

反对性质 类别 
审裁官的裁决 

撤回反对

的数目 
小计 

复核 

准许 驳回 准许 驳回 

登记为原
居乡村暨
共有代表
乡村的选

民 

申请人并非原居民 

2 56 0 58 0 21 

总数 2 56 0 58 0 21 

合计：有关现有乡村、原居乡村及

共有代表乡村的反对注2 
39 88 1 128 0 24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2 选举登记主任未有接获有关墟镇的反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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